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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 

延長 2023 年股份獎勵計劃 

 

茲提述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3 年 7 月 31 日有關採納 2023 年計劃的公

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此是一項股份獎勵計劃，涉及透過受託人於二級市場上以市場交易價購買本公司

的現有股份。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 2023年計劃的期限已延長 12個月，並將於以下日期終止(以較早者為準) (i) 

2025 年 7 月 31 日，(ii)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採納一項根據上市規則第 17 章可能涉及發行新股的新股份獎

勵計劃之日期(「新計劃」)，及(iii)董事會決定的較早終止日期，惟在股東未採納新計劃的前提下，則

可每年再延長不多於 12 個月。 

 

除上文所披露外，該公告中所載 2023 年計劃的所有主要條款維持不變，並就所有目的而言繼續有效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
莫潔婷 

香港，2024 年 7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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